【人生感悟】

到底怎样才算是热爱生活？
（一院於菁雯推荐，2016年7月31日）
推荐理由：到底怎样才算是热爱生活？就像一千个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些人喜欢拓展生命的广度，这无可厚非，但为此沾沾自喜，自以为有了优越感却并不可取。而其实，增加生命的深度也是热爱生活的表现。读完文章后，对文题的问题，你应该会有自己的见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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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样才算热爱生活?
几个月前和几人吃饭，等菜的间隙有人顺势挑起一个话题，谈各自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。紧绷的毛线团突然被扯开线头，沉默的餐桌突然变成热闹的跑马场，烽烟尘土，蹄声阵阵。
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——
“我喜欢看电影。家里有巨幕投影仪，音响也是顶级配置，卧室墙的电影海报每个月换一批。”
“我喜欢做烘焙。什么戚风蛋糕牛角面包芒果班戟都不在话下……”
“我喜欢桑塔格。什么？这么著名的作家竟有人不知道。我有她全套藏书，看了好多遍她的传记。”

轮到我，只好挠头把摄影、弹尤克里里这种标准小清新爱好拎出来。
而后我旁边的朋友老张说，“我全天都在工作，没什么其他兴趣爱好。”
气氛突然尴尬，就像大家摆好排场演奏交响乐，尾声却插进一声不合时宜的唢呐。
“人生在世要有点爱好嘛，要过得丰富些，学会热爱生活呀。”有人喝一口茶，接应了他的话。
大家纷纷“是呀是呀”地附和，目光里满是同情甚至鄙夷。
老张的一句话激出了大家全部的优越感，觥筹间他们一直在谈“爱好”——她把早饭做得花样百出，他陶醉沉迷于小剧场演出，她多喜欢做手工做银器，他收藏建筑模型。
一致点头总结，我们还是要热爱生活，要过得有品质，于是再一次意味深长地看着老张。
我一向坚持餐桌上的争辩毫无意义，无非逞一时口舌之快，而后庸人自庸。
但还是懊悔于那一刻我没有为老张说句话。
老张是记者，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。大一刚入行时他对我说，“做记者，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隔阂，每时每刻皆是修行，功不唐捐。”
他的确是这么做的。
脑子灵光文笔通达的年轻人做报道，想从零开始达到合格标准，总是不难的。但想登堂入室炉火纯青，就要靠勤勉专注配上时间的药引子，细水流长慢慢研磨了。其实万物皆如此，要做巅峰手艺人，是一辈子的事，“功是练不完的。”

除了经营感情，他生活全部扑在采写上。记者这行博杂无比，要不断读书，练习写作基本功，去乡下做调查稿至少用三个月时间深入基层，收集几十上百个信息源。
每天工作十几小时，小火慢炖，一年产出寥寥，但这几乎是他全部生活。他无暇应酬，无暇赏景观花，品茗煮茶。
他的确生活寡淡单调，但这怎不是热爱生活呢。
吃完饭老张郁郁寡欢。我没安慰他什么，只是边散步边讲了我另一个朋友Sam的故事。
Sam是典型geek，牛津毕业，计算机和哲学双学位，现在带一个90后团队做 VR，A轮融资拿到6000万美金。（在这讲这么细不会被认出来吧……）
他生活重心也全在工作上。我们曾经一口气聊过八小时，他结合哲学讲计算机发展变迁，代码逻辑，底层架构，简直给我普及了大科技史。工作之余他的爱好也是写代码，用iOS 和安卓兼容的底层语言写过各种 App，高斯模糊等等各种特技全自己搭出来。
我说，当他像大多数程序员一样，一本正经告诉我“下班后我喜欢写代码放松一下”，我会觉得他蠢萌，甚至怜惜他生活单调，后来才发现他好幸运，能把一份事业贯穿生命始终。
他不需要找寻其他事物排遣烦恼消遣时光，他最热爱的事业，像宽厚壮阔的田野，让他在此蓬勃生长，也容得下他调皮撒野，承载得下他生命的重量。
我当然欣赏志趣广泛的人。但他们中的有一些，经常以此夸夸其谈的人，多半是无法在八小时工作之内获取的成就感，只能以众多爱好来标榜自己热爱生活，高呼“工作之外才是人生”。
一些人投入到某项看似“高雅小众”的爱好中去，甚至不为内心欢愉，只因附庸风雅，接触高逼格的爱好，自己也会多一道光环。
这本身无可厚非，人生那么短，俯仰一世，在纷繁中多采摘几朵花放进口袋，当然没什么不好。我无法容忍的，是有些人浑身散发出的优越感，凭什么认为没有广泛志趣的人就是不热爱生活呢？
拈花百种与植木一棵，各有活法罢了。
人一生，有一件事业让你为之嗔痴，那真是福祉。旁人看到的是枯燥无味，而此中真意，欲辩忘言。
热爱生活不是一定要开疆扩土，探索生命的广度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选自纯真-励志-人生感悟2016年7月31日，作者：曲玮玮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8月1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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